
《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已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
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年9月26日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20号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土保持及其相关
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谁开发利用水土资源谁
负责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则，正确处理
土地开发利用与水土保持工作的关系。

第四条 水土保持工作以县（市、区）人民政府属地管
理为主，实行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和水土流失责任终身
追究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
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城乡规划、交通运输、农业、林业等
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
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做
好本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五年组
织一次全省水土流失调查，对重点区域可以根据需要开
展调查，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告。

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公告应当包含下列主要内容:
（一）水土流失面积、侵蚀类型、分布状况和流失程

度；
（二）水土流失成因、危害及其趋势；
（三）水土流失防治情况及其效益。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

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
理区，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公告，并设立标志。

水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对生态安全有重大影响的
主要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脆弱区以及主
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发区域，应当划定为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

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破坏，水旱灾害严重，崩塌、
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等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应
当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应当避免或者减
少生产建设活动；其中，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建设的区域，
从其规定。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有关部门，根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和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重点治理区划定情况，编制水土保持规划。水土保
持规划的编制、批准和修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的规定执行。

山区、丘陵区和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的具
体范围，由省水土保持规划划定。

第九条 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城镇建
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电开发等方面的规划，在实施
过程中涉及土石方开挖、填筑或者堆放、排弃等行为的，
应当在规划中提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和措施，
在规划报请审批前征求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土保持规划确定
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任务和措施等，加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封育保护和生态修复力度，加强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对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

第十一条 山区、丘陵区水土流失治理应当以小流域
为单元，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坡面治理与沟
道治理相结合、田间工程与蓄水保土耕作相结合等治理
措施，建立山区、丘陵区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平原区水土流失治理应当以农村河道或者村为单
元，针对沟、河、渠坡面采取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

等治理措施，建立平原区水土流失综合防护体系。
城市水土流失治理应当以生态环境治理为主，采用

植树种草、固坡护岸、雨水蓄渗、雨水利用等治理措施，恢
复和提高水土保持功能。

第十二条 以政府直接投资和投资补助、转贷、贷款
贴息等方式建设的水土保持工程，负责实施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技术标
准组织验收，建立档案，树立标志，落实管理主体，建立和
完善水土保持工程运行管护制度。

第十三条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水土保持工作。
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研究、推广、应用先进的水土

保持技术。在农林生产中应用先进水土保持技术治理水
土流失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政策和
资金扶持。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取土、挖砂、采
石的管理，统筹规划取土、挖砂、采石地点，规范取土、挖
砂、采石行为，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

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
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崩塌、滑坡危险
区和泥石流易发区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依法公告，并设立标志。

第十五条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和供水水库
库岸至首道山脊线内荒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禁止烧山开荒和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进行全垦造
林。

第十六条 在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地，应当优先建设
公益林；种植经济林的，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科学选
择树种，合理确定种植模式，并按照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采取保护表土层、降低整地强度、修筑蓄排水系统、坡面
植草、设置植物绿篱等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

第十七条 在五度以上不足二十五度的荒坡地开垦
种植农作物，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按照水土保持技术
标准，采取修建梯田、修筑挡土墙、修筑排水系统、蓄水保
土耕作等水土保持措施。禁止顺坡耕种。

第十八条 利用低丘缓坡垦造耕地等土地整治项目，
应当符合水土保持规划，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县（市、区）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环
境保护、城乡规划、农业、林业、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参加
垦造耕地项目的选址、规划设计方案论证、施工过程监督
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保证垦造耕地符合水土保持技术
标准。

第十九条 在省水土保持规划划定的山区、丘陵区和
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涉及土石方开挖、填
筑或者堆放、排弃等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下列规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一）占地面积十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五万
立方米以上的，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二）占地面积五公顷以上不足十公顷并且挖填土石
方总量不足五万立方米，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一万立方
米以上不足五万立方米并且占地面积不足十公顷的，应
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三）占地面积不足五公顷并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一万立方米的，应当填写水土保持登记表。

生产建设单位没有能力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应当
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编制。

第二十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报
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报告表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将
水土保持登记表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生产建设项目跨行政区域的，应当报共同上一级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或
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五十万立方米以上的，应当报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涉及国家和省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报省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自收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之日起十二个工作日内，
收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
予以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水
土保持登记表时即予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报告表不予批准：

（一）生产建设项目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建设的区
域的；

（二）生产建设项目无法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未相应提高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

（三）生产建设项目取土场地未落实，或者取土场选
址、设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

（四）生产建设项目排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
渣等，应当综合利用没有综合利用方案；或者确需排弃没
有落实存放地，以及存放地选址、设置不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和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

第二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告表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
位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生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第二十四条 新建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等
园区，园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统一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按照规划审批权限报相应的水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

在已经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完成场地平整的区
域内，开办涉及土石方开挖、填筑或者堆放、排弃等生产
建设项目，可以填写水土保持登记表,报园区所在地县

（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告表的生产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等文件应当包含水土保持设施设计的内容。

生产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应当包含水土保持设施建设
内容，与主体工程同步施工。

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
施。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合格，不得通过竣工验收，生
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健全水土保持监测体系，科学规划、合理设置监测站点，
对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等进
行动态监测。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发挥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政府
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作用。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需要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自行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
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五十万立
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不具备相应
监测能力的，应当委托具备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条件的
机构进行监测。

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园区，园区管理机
构应当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监测。

第二十八条 从事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
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测的技术服务机构，应
当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技术标准，保
证所提交技术文件的真实、可靠。

水土流失危害事实鉴定，应当由具备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条件的机构出具鉴定报告。

第二十九条 生产建设活动占用土地的地表土，生产
建设单位应当进行分层剥离、保存和利用；利用后剩余的
地表土应当运至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存放地。地表土存
放地应当采取水土流失防护措施。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国土资源、农业等有关部门，建立生产建设项目地表土
信息发布平台，为地表土分层剥离、保存和利用提供信息
服务。

耕作层土壤的分层剥离、保存和利用，法律、法规已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建设工
程渣土专用处置场地的建设纳入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事业
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

第三十一条 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技术标准进行治
理；未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技术标准治理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生产建设单位限期
治理。

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后，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在取
土场、开挖面和存放地的裸露土地上植树种草、恢复植
被，对闭库的尾矿库进行复垦。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水土保持情况日常巡查制度和水土保持违法
行为举报制度。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对生产建设项目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一）水土保持方案是否经过批准或者备案；
（二）水土保持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三）水土保持监测是否开展，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技

术标准要求；
（四）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确需排弃的，是否

符合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五）是否存在水土流失危害隐患；
（六）其他依法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发现生产建

设活动存在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应当及
时发出整改通知书，同时抄送行业主管部门。生产建设
单位应当按照整改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
改，并将整改结果报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四条 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
府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和考核。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部门应当将水土保持情况纳
入资源环境保护审计范围，并将审计结果作为水土保持
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依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完成水土保持目标任务致使水
土保持状况恶化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追究下级人民政
府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
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编制水土保持规划的；
（二）不依法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点治理区

等区域的；
（三）违反本条例规定批准垦造耕地的；
（四）对不符合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的垦造耕地予以验

收合格的；
（五）不依法批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告表的；
（六）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生产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七）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合格，通过生产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的；

（八）发现水土保持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
举报不予查处的；

（九）其他不依法履行水土保持工作职责的情形。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责令限期采取退耕、恢复植被等补救措施；逾期不采
取补救措施的，按照面积对个人处每平方米二元罚款，对
单位处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一）在供水水库库岸至首道山脊线内荒坡地开垦种
植农作物的；

（二）烧山开荒和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上全垦造林
的；

（三）在五度以上不足二十五度的荒坡地开垦种植农
作物，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建设单位未按照
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水土保持监测技术标准规定开展水
土保持监测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处批准水土保持监测费
用额度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测的技
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技
术标准规定，弄虚作假、循私舞弊或者严重失职的，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浙
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同时废止。

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
（2014年9月26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ZHEJIANG DAILY 11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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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信息信息
联系电话：（0571）85310538 85310085

奚 金 海 遗 失 浙 象 渔
03031 船渔业船网工具指
标批准书，编号：（浙）船网

（2014）Y-100761 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浙江工程建设监理公

司遗失监理工程师注册执
业证书：纪宏注册证书编
号 00265718 注 册 号
33008343 有 效 期 至
2017-01-30；吴霖注册证
书 编 号 00270545 注 册 号
33000395 有 效 期 至
2016-02-28，声明作废。

受转让方委托，我所对以

下标的转让信息进行披露：1.
标的名称：浙江物产中大供应

链服务有限公司40%股权。2.
挂牌价格：2409.53万元。3.保
证金：720万元。4.报名登记及
资料查询日期：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2014年11月11日下

午5时整止。5.详情请登录浙

江产权交易信息网 http://www.
zjpse.com 查阅。6.联系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332号

望江国际中心 4 号楼 1805 室。

7.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0571）
87297317、13989847169 李 女

士。

浙江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15日

转让公告

http://www.zjczt.gov.cn

[医用光学及内窥镜设备]
项目名称：浙江国际招（投）标公司医用光

学及内窥镜设备的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内容：浙医二院X线C臂机。
投标供应商的资格要求：符合《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采购文件发售时间：2014 年 10 月 8 日至

2014年10月27日
投标截止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上午 9

时30分
投标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

部软件园2号楼6楼601室
开标时间：2014年10月28日上午9时30分
采购代理机构：浙江国际招（投）标公司
联系人：苑洪春、张域
联系电话：（0571）81061814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

件园2号楼6楼

[专业技术服务]
项目名称：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专业

技术服务的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内容：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卷

包生产数字化管理系统四期
投标供应商的资格要求：1.符合《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2.本项目拒绝联合体
投标。

采购文件发售时间：2014 年 10 月 8 日至
2014年10月17日

投标截止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上午 9
时30分

投标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古墩路 701 号紫

金广场 A 座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1507 会
议室

开标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

采购代理机构：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丛珊
联系电话：（0571）85064367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

场A座1511室
★★★★★

项目名称：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专业
技术服务的公开招标公告

招标内容：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exchange技术服务。
投标供应商的资格要求：1.符合《政府采

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2.本项目拒绝联合体
投标。

采购文件发售时间：2014 年 10 月 8 日至
2014年10月17日

投标截止时间：2014 年 10 月 28 日 上午 9
时30分

投标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古墩路 701 号紫
金广场 A 座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1507 会
议室

开标时间：2014年10月28日上午9时30分
采购代理机构：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丛珊
联系电话：（0571）85064367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

场A座1511室

联系电话：（0571）85310435

政府采购信息公告
更多的采购信息及详细内容，
请登录浙江政府采购网（www.zjzfcg.gov.cn）

浙 江 省 政 府 采 购 信 息 指 定 发 布 媒 体

第2014119期中奖号码

具体中奖情况见本报明日公告。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10月14日

蓝色球：

红色球：

09

福彩双色球

06 13 17 20 26 29

10月14日

福彩3D
第2014279期 销售总额：46340008元

中奖号码： 0 66

浙江销售2487996元，返奖额913538元。
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5万元话费大家抢仍
在继续。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浙江中奖注数

741
413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福彩“刮刮乐”
（10月6日~10月12日）

本周中奖总注数89.3万注，中奖金额1661.1万元。

注：刮刮乐5000元以上大奖在当地市中心兑奖。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10月14日

票种

游乐场3
好运十倍

国泰民安

好运气

10来运转

百发百中

红楼探秘2
黄金盛典

中奖榜

大奖（元）

500000
400000
300000
250000
25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个数

1
2
2
1
1
1
2
1

第2014279期

投注总额：981904元

福彩“15选5”

02 13 1506 08中奖号码

（无需排序）

奖池累计70.6384万元滚入下期。
刮刮乐“黄金盛典”上市，赢百万大奖、送金元宝、送彩
票、送话费仍在继续。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19

6740

奖金

706384 元

2885元/注
10元/注

10月14日

第2014120期 总销量:8032416元

中奖情况

特别号（★）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10月13日

福彩七乐彩
中奖号码:基本号（●）

02 16 17 19 21 2505 2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17注
348注

1017注
11578注
17301注

125001注

奖金
1648898元/注

13856元/注
1353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体彩20选5

08 09 12 13 17
中奖号码

●代表中奖号码

中奖简单

无需排序

兑奖有效期：自10月15日起60个自然日。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育彩票网 www.zjlottery.com。

浙江第14279期 总投注额：22896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

3
418

6426

每注奖金（元）

19720
50
5

中奖条件

●●●●●
●●●●
●●●

10月14日

本期累积特等奖奖金总额878.6121万元全额滚入下期。
兑奖有效期：自10月15日起60个自然日。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彩网www.zjlottery.com。

浙江第14120期 总投注额：2859974元

+中奖号码 1

体彩6+1

10月14日

58 9 8 12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中奖条件

859821+1

859821

85982□、□59821

8598□□、□5982□、□□9821

859□□□、□598□□、
□□982□、□□□821

85□□□□、□59□□□、
□□98□□、□□□82□、

□□□□21

中奖注数

0

0

41

425

5457

66750

奖金

0元

0元

4053元/注

300元/注

20元/注

5元/注

奖项
排列3直选

排列3组选3
排列3组选6

排列5

中奖注数
247
0
476
2

每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100000

体彩 排列3 排列5
第14279期

排3总投注额：1350590元 排5总投注额：9150564元

开奖号码（前3位为排列3）
5 9 2 9 9

兑奖有效期：自10月15日起60个自然日。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更多信息查询：浙江体育彩票网www.zjlottery.com。

本期中奖情况

10月14日


